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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瑞签旅游咨询有限公司

委托代办签证协议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联系方式：

受委托人：上海瑞签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
联系方式：021-62258539，62258279 
为了明确甲、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合法、公平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条款，以供甲、乙双方共同遵守。

一，双方基本约定
1、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为甲方指定人员办理           签证，乙方同意接受委托。乙方提供服务内容包括指导组织材料、代送/取签证（正常送取签证办理时间以领馆为准）. 
2、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应尽量依照甲方委托的时间办理完成甲方赴           的签证工作，如有特殊情况应提前告知甲方。

3、甲方根据乙方要求提供材料，具体详见附件《签证收件单》，甲方应保证其所提交的办理签证相应资料是真实合法的，否则，甲方将承担一切后果。
4、由乙方造成的甲方材料掉漏、遗失、无意损坏则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，由乙方进行补办，甲方需无条件协办。由于不可抗力情况（如自然灾害、领事馆零时变动、快递公司失误）发生所产生的结果，乙方则不予承担责任。
5、签证官有权要求任何申请人面谈或补充其他材料，甲方须无条件配合。

6、领馆收取的材料原件或复印件无论签证结果如何都不予退还，护照除外。
7、甲方若需委托乙方代办公证、认证项目，除相关机构规定收费（以发票为依据）外；乙方将另收服务费。
8、若发生拒签完全由乙方的原因导致，则乙方将承担一定的责任，且甲方有权拒付相应签证服务费。
9、在下述情况下，乙方仍正常收取服务费,并不承担其他相关的责任:
a、因甲方提供办理签证资料的瑕疵而未能正常出签；

b、虽甲方提供的办理签证无瑕疵，但由于签证国当期的政策或其他原因未能正常出签。
二、代办签证费用：

1、签证服务费按人民币       元计算，该费用包含签证,组织材料、领馆要求的签证费、以及送签\取签等费用，甲方及甲方指定人员无需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，如果需要代开发票，还需要缴纳8个点发票税
2、双方约定，甲方先支付        元订金，其余签证服务费于甲方指定人员通过使领馆签证后三日内支付，具体签证人数以甲方提供信息为准；
３、签证出来后，经甲方确认无误后支付到乙方以下指定账户：

公司账号： 上海瑞签旅游咨询有限公司


姓名：王素萍  

账    号： 3163 9503 0004 49163



帐号：95599 8003 04234 26714

开 户 行： 上海银行曹家渡支行

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奉贤区奉城支行

三、双方特别约定
1申请的签证是否成功，取决于相关国家使领馆签证官的直接审核结果；若最终发生拒签状况，应自然接受此结果，非乙方的原因不应追究乙方的责任。

2、甲方提交签证所需材料，乙方应为甲方受理审核所有的材料。材料寄往签证处后，若甲方因个人原因中途不履行合同，乙方不退回甲方所支付的所有签证费用。

3、签证签出后，甲方因个人原因等诸多问题不想前往签证国，其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。乙方将不退还甲方所支付的所有签证费用。

4、乙方不负责前往目的地国家是否入境问题：因为入境是由该国的入境官决定的，也与客人自身原因有关。

5、乙方杜绝甲方以代办签证渠道，进行偷私渡等违法行为。

6、甲方在签证期内，按时归国，并遵照目的国规定及时销签。

7、乙方应对履行本协议知晓的甲方公司商业信息及甲方赴           人员个人信息承担保密义务，不得将上述信息用于本协议履行以外其他用途，如乙方违反本保密义务，应赔偿造成损失方的全部损失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四、甲、乙双方在本协议期限内发生纠纷的，先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以起诉至法院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，本协议的传真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(签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上海瑞签旅游咨询有限公司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地址：上海长宁区东诸安浜路223号603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21-62258539   传真：021-62258279

